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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7-019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因本次股东大会存在特别情况，提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第四部分“特别

说明”相关内容。  

一、 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1月9日晚间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

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2017年1月10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载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公告》。2017年1月13日，公司收到持股3%以上股东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的临时提案，并于2017年1月16日晚间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

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8）。2017年1月23日晚间，公司按规定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

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013）。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 年 1 月 26 日下午 14:30  

3、网络投票时间：2017 年 1 月 25 日—2017 年 1 月 26 日。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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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25 日下午 3：00 至 2017 年 1 月 26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95名，其所持股份总

数为247,727,8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5940%。其中：（1）参加现场投票的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8,030,64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1573%；（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8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09,697,2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4368%。 

2、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8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85,543,6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005%。 

3、 鉴于股东李勤在买入公司股份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根据《公司章

程》第37条之规定，李勤所持公司股票不享有表决权。李勤通过网络参与了本次

股东大会投票，其所持公司股份未计入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国浩律师（深圳）

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 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关于对四川宜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223,114,5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0.0644%；

24,485,84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8842%；127,50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515%。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223,014,5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0.0240%；         

24,173,54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7581%；539,80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2179%。 



 

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 特别说明 

2017 年 1 月 20 日，李勤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侯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要求武侯法院判令公司于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的决议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条第（五）

款的内容无效。2017 年 1 月 26 日，公司收到武侯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书》和

《民事裁定书》（（2017）川 0107 民初 858 号），武侯法院在审理原告李勤与被告

成都路桥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中，李勤向武侯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武

侯法院裁定暂缓成都路桥执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如需执行上述决议中的部分事项，须经武侯法院许可；

自本裁定作出后，未经武侯法院许可，成都路桥不得召开股东大会；冻结李勤所

持公司 147,892,013 股股份（冻结期限为三年）。 

公司收到上述《民事裁定书》之后，及时与武侯法院进行了沟通，并提出了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申请。武侯法院作出了《关于李勤诉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会谈纪要》，允许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6 日下午 2 点 30

分正常召开股东大会，要求公司“保障李勤参加会议、发表意见的权利并将其表

决结果如实记录；对决议的效力，以法院的生效判决为依据；本次股东会议后，

将决议及相关材料提交”。在征得武侯法院该案件主审法官同意的情况下，公司

如期召开了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后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报

武侯法院备案。 

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6 日收到了武侯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书》和《民

事裁定书》，李勤已经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公司于 201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作出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的决议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第三十七条第（五）款的内容无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可能受到前述案件的影响，

如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李勤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的表决结果有效，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结果将需要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结论做相应调整。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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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权作出的认定、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但是，鉴于股东李勤已经向武侯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条第（五）款的内容无效，该等案

件正在审理过程之中，因此，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可能需要根据法院的生效

判决做相应调整。” 

六、 备查文件 

1、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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